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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之六 

 

国枫律证字[2010]035-13 号 

 

致：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发行人签订的《律师服

务协议书》，本所律师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

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

了《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兴业皮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和五份补充

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1年12月30日出具的《关于发审委对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证发反馈函【2011】184号）及

发行人的要求，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情况进一步查证的基础

上，对发行人涉及本次发行上市的有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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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中用语的含义相同。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有

关事实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发行人其他应收款中购地保证金的具体内容及长期挂账的原因 

1.2007年 2月,皮制品公司拟在晋江市第一期总部商务区建设总部大楼作为

办公使用，并选定晋江市第一期总部商务区“南区”第贰拾玖号地块作为公司总

部大楼建设用地。按照晋江市国土资源局的要求，建设用地预申请单位需缴纳一

定数额的保证金。 

经核查，皮制品公司已按照晋江市国土资源局的要求于 2007 年 3 月 1 日将

101.56275万元的保证金支付给晋江市土地储备中心账户。由于目前该地块用地

手续至今未能完成，因此上述预付购地保证金也长期挂账于其他应收款科目。 

经核查，晋江市国土资源局已就上述购地保证金事宜出具证明如下：“兴业

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我局申请出让晋江总部商务区商务用地一宗，该宗土

地面积为 4513.90 平方米。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07 年 3 月 1 日向

我局缴纳了 101.56275 万元的保证金（已由我局委托晋江市土地储备中心代收）。

就前述土地的出让事宜，我局将按照法定程序履行相关手续予以出让，如果该公

司按照法定程序能够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该公司已缴纳的保证金可抵做上述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如果该公司未能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将退还该公司支

付的保证金利息（利息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目前该地块供地手续仍在办

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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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核查，皮制品公司于 2005 年向晋江市人民政府申请预约晋江经济开发

区工业用地一宗，并按照晋江市国土资源局的要求，缴纳了 504.1488 万元土地

预约保证金。由于该地块用地手续至今未能完成，因此上述预付的土地预约保证

金也长期挂账于其他应收款科目。 

2011 年 9 月，根据晋江市国土资源局的通知，公司申请的地块已进行到农

用地转工业用地手续阶段，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工业用

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实施办法》（闽政办[2007]127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第十一条及第十四条规定，发行人需按每公顷不低于 45 万元的标准向晋江市财

政局缴纳农用地转工业用地保证金，故发行人于 2011年 9月 26日又向晋江市财

政局缴纳保证金 3,019,050.00 元。根据《实施办法》的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规

定，在预申请人竞得该地块时，该部分保证金可抵缴土地出让金。在预申请人未

竞得该地块时，晋江市国土资源局应在发出《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退还发行人已支付的保证金本息（利息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经核查，晋江市国土资源局已就上述购地保证金事宜出具证明如下：“兴业

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我局申请出让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工业区工业用地

一宗，占地面积 100.635 亩，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2006年 8月 15

日、2008 年 7 月 28 日向我局缴纳了 2,635,604.00 元、2,405,884.00 元（已由

我局委托晋江市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代收），2011 年 9 月 26 日缴纳的

3,019,050.00元土地预申请保证金已交到晋江市财政局账户上，合计 8,060,538

元的保证金。就前述土地的出让事宜，我局将按照法定程序履行相关手续予以出

让，如果该公司按照法定程序能够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该公司已缴纳的保证

金可抵做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如果该公司未能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将

按规定退还该公司竞买保证金，利息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由晋江市经济开发

区统一办理返还。目前该地块正在办理农用地转工业用地审批手续”。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其他应收款中购地保证金长期挂账的原因

系因为拟购买的土地使用权用地手续未办理完毕，该购地保证金的缴纳系依据福

建省的相关规定所发生，真实有效。如发行人最终未能取得该土地使用权，主管

部门将退还上述保证金本息，发行人上述购地保证金的缴纳不会对发行人未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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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佳胜公司对皮革公司出资来原的合法性，佳胜公司股权转让溢价所得金

额、实际控制人承担的纳税风险、佳胜公司目前的状况及未来业务规划。 

（一）佳胜公司对皮革公司出资来源的合法性 

经核查，皮革公司成立于 1995年 10月，注册资本为 5,800万元，吕宗理和

皮制品厂分别持股 80%和 20%。根据吕宗理与佳胜公司 2006 年 7 月 19 日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并经晋江市商务局 2006年 10月 11日以“晋商外 [2006]429

号”《晋江市商务局关于同意“晋江兴业皮革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批准，

吕宗理将持有的皮革公司 80%的股权以人民币 4,640 万元转让给佳胜公司。 

2006 年 11月 3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向皮革公司颁发了“商外资闽泉合资字

[1995]0151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006 年 12月 19 日，皮革公司在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领了注册号为“企

合闽泉总副字第 001016-A号”的中外合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经核查，佳胜公司的股权受让款外汇来源为向香港永久居民袁天兵（港澳证

件号码：P193552（A））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2006 年 9 月 15 日，贤华公司、晋茂公司分别与袁天兵签订《融资协议》，

约定：袁天兵向贤华公司和晋茂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港币 4,700万元的借款。 

根据上述《融资协议》，佳胜公司于 2006年 9月向袁天兵借入港币 4,546.80

万元并支付给吕宗理。吕宗理于 2006年 9月出具《声明》，确认其与佳胜公司的

股权并购款已全部结清，其与皮革公司及佳胜公司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截至 2009年 7月，佳胜公司已将向袁天兵借款本息合计港币 5,686.50 万元

全部归还给袁天兵。袁天兵于 2009年 7月出具《收据》，确认其已收到佳胜公司

的本息还款，其与贤华公司、晋茂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结清。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①境内自然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贤华公司、晋茂公司、佳胜公司已办理

《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符合当时有效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

发[2005]75 号）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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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佳胜公司的股权受让款系向香港永久性居民袁天兵借款且已归还，其资金

来源合法、有效，符合当时有效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89]

汇管条字第 118号）和《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93]

汇管函字第 241号）的相关规定。 

（二）佳胜公司股权转让溢价所得金额及实际控制人承担的纳税风险，佳

胜公司目前状况以及未来业务规划 

1.佳胜公司股权转让的纳税义务 

佳胜公司分别于 2009年 3月和 2009年 6月将持有发行人 13,300.20万股股

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 73.89%）分别转让给万兴公司、润亨公司、荣通公司和

华佳公司。其中向万兴公司和润亨公司合计转让 8503.20万股，转让价格为每股

1元；向荣通公司和华佳公司合计转让 4797万股，系依据评估值作价。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佳胜公司应就上述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经核查，就佳胜公司上述股份转让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事宜，佳胜公司已承

诺将严格按照中国有权税务机关的要求足额、及时缴纳，并承担因未足额、及时

缴纳而支付的任何罚款或损失。 

同时，佳胜公司股东贤华公司、晋茂公司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均承诺将督促

佳胜公司尽快全面履行上述纳税义务，如果佳胜公司无法缴纳全部（或部分）税

款及罚款或损失，贤华公司、晋茂公司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吴华春先生将足额补

偿佳胜公司因此而发生的支出。 

2.佳胜公司目前状况以及未来业务规划 

（1）佳胜公司目前状况 

根据发行人说明，佳胜公司本身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业务，仅对所投资企业

的股权进行管理。 

（2）佳胜公司未来业务规划 

根据佳胜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佳胜公司在 2011 年度结束后将进行清算并注

销，全部清算注销工作在 2012年度内完成。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佳胜公司、佳胜公司的股东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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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华春已就佳胜公司转让发行人股权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出具承诺函，该等义务

的履行不会对发行人未来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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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兴业皮革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之六》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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